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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的暂行规定
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的暂行规定
（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四日　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发布）

第一章　总则
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完善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（以下简称国家建材局）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，使之逐步形成制度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，要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岗位，引入竞争机制，按岗位择优聘任，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类各级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。

第二章　专业技术职务的岗位设置
第三条 各单位高、中、初级技术职务数额应根据国家下达的指标和在“八五”期间高、中、初级技术职务的平均结构比例由国家建材局核定。

第四条 各单位高、中、初级专业技术岗位，应根据工作任务、工作性质、难易程度等确定。目前，各单位暂按首批下达的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数设岗，并编写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说明书（式样附后）。今后根据国家批准增加给我局的高、中级技术职务数额和各单位的具体情况，随时调整。

第三章　聘任
第五条 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必须在下达的指标内根据岗位需要和个人的政治、业务考核结果，坚持德才兼备标准、贯彻优胜劣汰或优中选优的原则。

第六条 企事业单位领导一般不再兼任技术职务，工作需要经批准兼任技术职务的，一律占用本单位技术职务岗位数。行政正职经国家建材局批准后由国家建材局领导聘任，颁发聘书；单位其他高级技术职务由基层领导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，提出聘任建议，经行政领导主持召开党政联席会议集体讨论后由行政正职聘任，并签订聘任合同，颁发聘书；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职务可以分级聘任，由各单位自行确定。各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表应及时归入受聘人的人事档案。

因减员空缺的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数，由各单位统筹使用。在“八五”或稍长一段时间内，由目前的因人设岗逐步过渡到按需设岗。

第七条 技术职务一般聘期为二至四年，聘任终止时间与班子换届时间相同。聘任期满后经过严格的业务考核，称职者方可重新履行续聘手续。

第八条 凡受聘后，工资低于所聘专业技术职务工资最低档者，其工资自聘任之下月起进入相应技术职务工资的最低档。

第四章　考核
第九条 各单位应严格按照（８８）建材人字４３１号“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科技干部管理办法”的规定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每年或两年对所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一次全面的业务考核，业务考核必须实事求是，要有群众参与和监督，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考评方法，业务考核分为“优秀”、“称职”、“基本称职”、“不称职”四个等级，考核结果作为下届聘任时的重要依据。业务考核表应及时归入本人的业务考绩档案。

第十条 根据考核结果对成绩突出，作出重大贡献的技术人员，特别是中青年拔尖人才要优先聘任。

第十一条 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的业务考核办法，报国家建材局人事改革司备案。

第五章　辞聘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辞聘：

聘期内连续病假超过一年，不能坚持正常工作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岗位职责者。

经组织安排，属正常工作调动者。

第十三条 辞聘各级技术职务应由本人申请，基层领导提出意见，按照聘任权限进行审批，或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劝其辞聘。为了控制工资总额，这部份辞聘高级技术职务的人数不得超过本单位高级职务聘任数的３％，若超过这个比例，必须报国家建材局人事改革司批准。

第十四条 辞聘人员原则上保留原聘期工资待遇，并保留其相应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

第六章　解聘或低聘
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解聘或低聘：

犯严重错误受行政记大过或党内严重警告以上处分者解聘。

因工作失职，使本单位或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者解聘或低聘。

工作中弄虚作假、剽窃他人科技成果、泄露机密或未经同意私自转让单位科技成果、损害本单位利益者解聘或低聘。

聘期内两次业务考核结果为“基本称职”或有一次考核结果为“不称职”者低聘。

聘期内一般不予流动，聘期内要求自费出国留学、工作或个人要求调动工作者解聘。

第十六条 解聘或低聘各级技术职务，应由基层单位提出意见，经人事部门核实后由行政领导主持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并通知本人，收回或换发聘书，解聘或低聘决定，归入人事档案。

第十七条 解聘或低聘后，其原有的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是否保留应视情节而定。对取消任职资格者，今后视其改正错误的具体表现，可按规定重新评聘。

第十八条 凡解聘者从解聘之下月起，其职务工资在原有聘任职务工资基础上降低１～２个档次。凡低聘者从低聘之下月起享受低聘职务的同类人员的职务工资。

第七章　附则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国家建材局人事改革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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